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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提升教學及學術研究水準以及延攬國內外學術成就卓著之學者來校服務，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九條，訂定「國立臺南大學講座教授設置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本要點提聘之講座教授分為專任講座教授與兼任講座教授二種，其資格須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 
(一)獲得諾貝爾獎或其它國際著名學術獎者。 
(二)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相當職級之院士。 
(三)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 
(四)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擔任特約研究人員一次(含)以上。 
(五)曾擔任行政院部長級職務以上，或曾擔任國立大學校長，並應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者。

聘任之講座如係其他機關學校現職公務人員或教師，應受行政院相關兼課或兼職規定

規範。 
三、聘任、推薦審查程序： 

(一)講座教授之推薦、審查與遴聘，應經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辦理之。委員會置委員十一

至十五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

院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擔任之。 
(二)講座教授之遴聘，應配合本校學術發展重點需要，由本校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系所主管推薦，或由通識教育中心、教務處、研究發展處對外主動徵求人才，並經院

級(或教務處)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送請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報請校長敦聘之。 
四、專兼任講座教授之任期： 

講座教授之延聘，一次最長以三年為限，期滿得依本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辦理提出續聘。 
五、專兼任講座教授之名額總數，每學期以三名為限，必要時兼任講座教授得酌增二名。 
六、專任講座教授待遇、福利、支應經費項目及支給標準依「國立臺南大學講座教授鐘點費、

特聘教授獎助金支用基準」。 



七、專任講座教授權利與義務： 
(一)本校提供講座教授研究設備及空間。  
(二)每學期至少教授一門課程，講座教授可自行決定開授課程之形式、內容及學分數。 
(三)每學期公開學術演講二次。 
(四)參與大型研究計畫之執行及帶領研究團隊。 
(五)協助指導或規劃本校相關之重點研究領域。 
(六)必要時，得擔任本校校務諮詢委員。 

八、兼任講座教授權利、義務與待遇： 
(一)每學期至少授一門課程，可採密集教學方式，每一學分至少授課十八小時，惟每週授

課不得超過十八小時。 
(二)鐘點費每小時為教授鐘點費之二倍，但以實際授課時數計算後致送。 
(三)可依本校兼任教師交通費補助辦法申請交通費，相關經費由聘任學系(院)支應。 

九、經費來源：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十、本校每年所能提供之講座教授名額、學術領域及可頒給之研究獎助費金額隨時公佈，個

人或各單位依公佈之時間及內容提聘。 
十一、凡社會各界熱心教育人士或機關團體，肯定本校設置講座教授之宗旨者，均得以基金

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本校，依贊助金額之額度，由校長與贊助者商定講座名稱、學術

領域、贊助年限及用途。 
十二、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教育之團體、個人等捐贈基金成立之講座，另以契約書載明

雙方之權利與義務。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有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